
同意書 

申請人之       (稱謂)              (姓名)，因意外事故死亡，為申

領五結鄉「鄉民意外死亡喪葬慰助金」，因申請人等為死者同一順位之遺

產繼承人，茲共推            向  鈞所申領慰助金(領得之慰助金由申

請人等均分)，恐口無憑，特立此同意書為證。 

       此  致 

五結鄉公所   收執 

立同意書人： 

姓名 身分證號碼 住所 簽章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民法第 1138條：遺產繼承人，除配偶外，依下列順序定之： 

一、 直系血親卑親屬。 

二、 父母。 

三、 兄弟姐妹。 

四、 祖父母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